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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安徽宁宣杭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宁宣杭公

司”）拟与安徽省现代交通设施工程有限公司等单位因正常经营活动而产生关联

交易，因关联方主体和交易金额超出公司 2014 年初预计日常关联交易范围，特

此公告。 

●  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过去 12 个月本公司与安徽省高速公路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下称“安徽高速集团”）及其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约为人

民币 8,793万元。 

 

    一、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公司于 2014年10月29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了《关于接

受现代交通公司提供工程建设管理服务的关联交易议案》、《关于接受现代交

通公司提供公路维修、养护等服务的关联交易议案》、《关于宁宣杭高速公路

宁国至千秋关段项目路面工程施工试验检测的关联交易议案》、《关于宁宣杭

高速公路宁国至千秋关段项目路面工程施工监理的关联交易议案》等议案。经

与会6位非关联董事表决，一致同意上述议案，所有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胡滨、杨棉之和江一帆对上述关联交易出具了事先认可声明

和独立意见，认为此批次关联交易的发生是公司正常经营活动且严格遵循“公

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进行处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

董事会审议本批次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审议程序合法，符合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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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介绍 

（一）安徽省现代交通设施工程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省现代交通设施工程有限公司为法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金

人民币4000万元，法人代表为王茂和。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公路工程总承包、

特种补强、公路交通设施的施工、安装，通信系统的施工、安装，机电设备的

施工、安装等。 

安徽省现代交通设施工程有限公司经审计之2013年主营业务收入人民币

23,725.03万元，净利润人民币677.20万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省现代交通设施工程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全资子公司，该关

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

联关系的情形。 

 

（二）安徽省高速公路试验检测科研中心 

     1、基本情况 

安徽省高速公路试验检测科研中心所在地为安徽省合肥市，是一家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的试验检测机构，法人代表为操太林，注册资本为人民币0.13亿元。

中心成立于1999年，其主要工作职能：围绕在建和营运高速公路，提供质量检

测服务；面向社会承接公路、水运、市政工程的各类试验检测业务，提供客观、

真实的试验检测数据，科学、公正地评定工程技术质量。 

安徽省高速公路试验检测科研中心经审计之2013年主营业务收入人民币

4,885.26万元，净利润人民币458.76万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省高速公路试验检测科研中心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全资子公司，该关

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

联关系的情形。 

 

（三）安徽省高等级公路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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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安徽省高等级公路工程监理有限公司于1996年7月18日正式挂牌成立，法

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所在地为安徽省合肥市，注册资本为人民币0.13亿

元，法定代表人为屠筱北。公司自成立以来，除承接省内高速公路监理服务任

务外，还积极拓展省外监理市场，监理业绩遍布全国十四个省份、自治区。 

安徽省高等级公路工程监理有限公司经审计之2013年主营业务收入人民

币28,046.16万元，净利润人民币1,221.23万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省高等级公路工程监理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子公司，该关联

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

关系的情形。 

 

（四）安徽省高监土木工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省高监土木工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1月，是安徽省高等

级公路工程监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金人民币100万元，位于合肥

经开区桃花工业园繁华大道工投立恒工业广场B-2幢。公司自成立以来，主要

从事市政、公路、建筑、环境保护的设计及工程咨询等，法定代表人为杨冬林。 

安徽省高监土木工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经审计之2013年主营业务收入人

民币672.74万元，净利润人民币96.57万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省高监土木工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是安徽省高等级公路工程监理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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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关联人 业务类别 
子公司 

或管理处 

预计金额

（人民币

万元） 

关联交易内容 
交易 

产生方式 

 

 

 

 

 

 

 

 

 

现 

代 

交 

通 

公 

司 

 

 

 

接受 

工程 

建设 

管理 

服务 

 

宁宣杭建设

指挥部 

481.7346 

宁宣杭高速公路宁国至千秋

关段隔离栅工程 NQGLS-01标

段（桩号为 K0+000-K38+856、

ZZK0+010.261-ZZK1+355.52）

长约 40.201公里的路段施工 

公开招投标 

宁宣杭公司 68.5146 大型车棚建设工程 公开招投标 

合肥管理处 120.9722 

合肥绕城高速公路南环段声

屏障工程 HFCSPZ-2014标段长

约 43.5公里的路段施工 

公开招投标 

 

 

 

 

接受 

公路 

维修 

、 

养护 

等服 

务 

宁宣杭公司 25 

宣宁高速公路主线等路段或

区域的清淤、设施维修等小修

养护服务 

委托 

宁宣杭公司 15 

宣宁高速公路主线等路段或

区域沿线附属设施的路损维

修服务 

委托 

宁宣杭公司 25.1807 

宣宁高速主线

K0+000-K46+500 等路段和区

域路面保洁等服务 

委托 

宁宣杭公司 10 
宣宁高速公路铲雪、除冰、撒

融雪剂等服务 
委托 

高界管理处 3.14 
高界高速 K674+800路面维修

安全标志的摆放与看护 
委托 

检测 

中心 

接受路面

工程施工

试验检测

服务 

宁宣杭建设

指挥部 
285 

宁千段项目路面工程 NQLMSYS

合同段提供施工试验检测 
公开招投标 

监理 

公司 

接受路面

工程施工

监理服务 

宁宣杭建设

指挥部 
261.2 

宁千段路面工程 NQLMZJB合同

段施工监理 
公开招投标 

高监 

土木 

接受桥梁

养护维修

服务 

天长管理处 45.7756 
天长管理处所辖路段的桥梁

养护维修 
委托 

合计   1341.5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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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关联交易大部分通过公开招标中标产生，其余关联交易的定价均遵循公

平合理的原则，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且原则上不偏离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

费标准定价。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组成部

分，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性，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的合理配置。 

本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交易符合诚实信用、公平公正的原则，有利于公司的

生产经营和长远发展，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上述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

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六、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 2014 年 9月 30日，2014年度本公司与安徽省高速公路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5,940.51 万元；截至 2014年

9月 30日，过去 12个月本公司与安徽省高速公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8,793万元。不存在对本公司产生负面影响的

关联交易。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个月本公司与安徽省高速公路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关联交易总金额没有达到“人民币 3000 万元且占净资

产 5%以上”的指标，因此该批次交易不需要经过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七、备查文件目录 

1、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本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10月 30日 


